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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依本要點申請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

配，每人每月不超過政府當年度最低生

活費用一點五倍。 

（二）全家人口之動產合計平均計算，

符合社會救助法中低收入戶所定之標

準。 

（三）全家人口之不動產合併總額，符

合社會救助法中低收入戶所定之標準。 

第二點所稱無工作能力之認定方式及

本要點未規範者，準用社會救助法相關

規定。 

三、依本要點申請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者，除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應符合社會

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規定，其他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

每人每月不超過政府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用一點五倍。 

（二）全家人口之動產合計平均計算，每

人不超過 15 萬元。 

（三）全家人口之不動產合併不超過六

百五十萬元。 

本要點所稱之家庭總收入、財產、無工作

能力等認定方式以及未規範者，準用社

會救助法相關規定。 

為使生活扶助申請

標準與中低收入戶

申請標準一致，並避

免社會救助法頻繁

修正其標準金額，爰

相關用詞及敘述酌

作修正。 

六、申請生活扶助應檢附表件如下： 

(一)申請表。 

(二)申請人或兒童少年之郵局存簿封

面影本。 

(三)申請人身分證、印章。 

(四)就學證明正本或經就讀學校教務

單位查驗核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年

滿十六歲至未滿十八歲者，或高中職以

上在職學生）。因懷孕或生育之少年辦

理休學者得免附。 

(五)其他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生活扶助審核流程如下： 

(一)申請人填具申請表並備齊應附文

件，每年向戶籍所在鄉（鎮、市）公所

提出申請，若申請人與受扶助之兒童少

年非同一戶籍時，以兒童少年戶籍地為

主。 

(二)申請人應於申請表上簽名蓋章，以

確認資料屬實。 

(三)申請人及其家屬之各類所得、稅籍

資料、財產資料及戶籍資料，由鄉（鎮、

六、申請生活扶助應檢附表件如下： 

(一)申請表。 

(二)申請人或兒童少年之郵局存簿封面

影本。 

(三)申請人身分證、印章。 

(四)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年滿十六歲至

未滿十八歲者），因懷孕或生育之少年辦

理休學者得免附。 

(五)其他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生活扶助審核流程如下： 

(一)申請人填具申請表並備齊應附文

件，每年向戶籍所在鄉（鎮、市）公所提

出申請，若申請人與受扶助之兒童少年

非同一戶籍時，以兒童少年戶籍地為主。 

(二)申請人應於申請表上簽名蓋章，以

確認資料屬實。 

(三)申請人及其家屬之各類所得、稅籍

資料、財產資料及戶籍資料，由鄉（鎮、

市）公所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特

殊境遇家庭暨兒童少年福利資訊系統建

檔後統一查調。但查調資料無法辨識或

一、 為確保申請兒

童及少年之就學

身分審核正確

性，並兼顧申請

人便利性，爰修

正第一項第四款

應檢附文件之規

定，並明確應檢

附之身分。 

二、 為提升行政效

率、簡化審查流

程並縮短補助等

待時間，爰調整

補助案件審查機

制，修正第二項

第四款及第六款

規定，新舊案之

申請均由各公所

核定，由本府抽

查，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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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所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特

殊境遇家庭暨兒童少年福利資訊系統

建檔後統一查調。但查調資料無法辨識

或不完備時，得要求申請人提供。 

(四)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後，應

儘速辦理調查並登錄於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特殊境遇家庭暨兒童少年

福利資訊系統予以審核，新舊案皆由鄉

（鎮、市）公所逕予核定，本府得就各

鄉（鎮、市）公所核定結果予以抽查。 

(五)申請人檢附資料不齊全，以補正完

成日期為申請日。 

(六)鄉（鎮、市）公所完成新舊案審查

作業後，應通知申請人核定結果，並具

體載明申請人如有不服，得於文到一個

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及本核定通知

書向戶籍所在鄉（鎮、市）公所提出申

復之教示條款於申請人核定結果通知

書。逾期提出申復，不予受理。 

(七)同一事由限申復一次，各鄉(鎮、

市)公所應再予詳細查證，新舊案由各

鄉(鎮、市)公所辦理初審，詳填初審意

見後，報送本府辦理申復調查及複審。

申復案經複審通過者，溯自初審申請文

件備齊日起計。申請人提出申復時，先

後或同時提起訴願者，其申復應予駁

回。 

(八)鄉（鎮、市）公所應隨時比對查核

列管案件之異動、戶內人口之增減，且

進入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特殊境

遇家庭暨兒童少年福利資訊系統修正，

以確保系統資料準確性。案件原核定結

果更動，應函文申請人並副知本府。 

生活扶助費核撥標準如下： 

(一)申請案件核定生效日期依鄉（鎮、

市）公所發文日為準，於當月十五日

（含）前備齊應附文件提出申請，並經

不完備時，得要求申請人提供。 

(四)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後，應儘

速辦理調查並登錄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特殊境遇家庭暨兒童少年福利資

訊系統予以初核，新案維持層轉本府複

核，舊案逕予複核。 

(五)申請人檢附資料不齊全，以補正完

成日期為申請日。 

(六)新案本府完成審查作業且核定函復

鄉（鎮、市）公所列管後，鄉（鎮、市）

公所應轉知申請人核定結果；舊案由鄉

（鎮、市）公所逕予複核，並具體載明申

請人如有不服，得於文到一個月內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及本核定通知書向戶籍所

在鄉（鎮、市）公所提出申復之教示條款

於申請人核定結果通知書。逾期提出申

復，不予受理。 

(七)同一事由限申復一次，各鄉(鎮、市)

公所應再予詳細查證，舊案由各鄉(鎮、

市)公所辦理申復調查及審核；新案各鄉

(鎮、市)公所應詳填初審意見後，報送本

府辦理申復調查。申復案經審核通過者，

溯自初審申請文件備齊日起計，申請人

提出申復不影響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 

(八)鄉（鎮、市）公所應隨時比對查核列

管案件之異動、戶內人口之增減，且進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特殊境遇家庭

暨兒童少年福利資訊系統修正，以確保

系統資料準確性。案件原核定結果更動，

應函文申請人並副知本府。 

生活扶助費核撥標準如下： 

(一)申請案件核定生效日期依鄉（鎮、

市）公所發文日為準，於當月十五日（含）

前備齊應附文件提出申請，並經審查合

格者，自當月份起發給生活扶助；當月十

六日（含）以後備齊應附文件提出申請，

並經審查合格者，自次月份起核發生活

三、 為明確申復案

之初審及複審機

關，並為避免發

生核定結果及申

復結果之訴願管

轄機關所作成之

訴願決定產生歧

異之可能，爰修

正第二項第七款

規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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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合格者，自當月份起發給生活扶

助；當月十六日（含）以後備齊應附文

件提出申請，並經審查合格者，自次月

份起核發生活扶助。 

(二)當月十五日（含）前戶籍遷出本縣

者，自當月停撥生活扶助，當月十六日

（含）後戶籍遷出本縣者，自次月停撥

生活扶助；戶籍再次遷入本縣者，應重

新提出申請。 

(三)受扶助兒童少年死亡，補助至事實

發生當月止。 

(四)符合第二點，以入獄服刑、因案羈

押、依法拘禁情形提出申請者，補助至

服刑期滿當月止；因遭逢重大傷病情形

提出申請者，若檢附診斷證明書未載明

期限者，最長以半年計。 

(五)鄉（鎮、市）公所應每月逕行比對，

若有本要點所稱之全家人口於本縣內

鄉（鎮、市）戶籍異動、遷出、死亡、

兒少監護權人再婚或兒少監護權改定

者，自事情發生日之次月起停止補助。 

第二項第四款、第六款及第七款所稱舊

案指每年總清查曾經提出申請通過的

案件；新案指從未提出申請之案件。 

扶助。 

(二)當月十五日（含）前戶籍遷出本縣

者，自當月停撥生活扶助，當月十六日

（含）後戶籍遷出本縣者，自次月停撥生

活扶助；戶籍再次遷入本縣者，應重新提

出申請。 

(三)受扶助兒童少年死亡，補助至事實

發生當月止。 

(四)符合第二點，以入獄服刑、因案羈

押、依法拘禁情形提出申請者，補助至服

刑期滿當月止；因遭逢重大傷病情形提

出申請者，若檢附診斷證明書未載明期

限者，最長以半年計。 

(五)鄉（鎮、市）公所應每月逕行比對，

若有本要點所稱之全家人口於本縣內鄉

（鎮、市）戶籍異動、遷出、死亡、兒少

監護權人再婚或兒少監護權改定者，自

事情發生日之次月起停止補助。 

第二項第四款、第六款及第七款所稱舊

案指每年總清查曾經提出申請通過的案

件；新案指從未提出申請之案件。 


